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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权力事项清单

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一、免学费、

助学金申请

服务

1 免学费申请服务 12

2 助学金申请服务 12

二、证明书

办理服务
3

专科生（含中职生部

分）在读证明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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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二、证明书

办理服务

4
专科生毕业证明书

补办
14

5
全日制专科生成绩

证明
15

三、学生休

学和复学办

理

6 学生休学办理 16

7 学生复学办理 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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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四、应征入

伍（保留学

籍、退役复

学、学费补

偿、学费减

免办理）

8
应征入伍保留学籍

服务
18

9
应征入伍退役复学

办理服务
19

10
服兵役学费补偿申

请
19

11
退役士兵学费减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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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五、助学贷

款办理
12

办理中国开发银行

生源地国家助学贷

款、中国银行国家助

学贷款

22

六、学生证

补办
13 学生证补办申请 23

七、勤工助

学岗位申请
14

勤工助学岗位申请
24

八、专科生

转专业办理
15 专科生转专业办理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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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九、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

认定

16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
25

十、学籍信

息变更
17 学籍信息变更 27

十一、学生

课程免修、

缓考申请

18 学生课程免修申请 29

19 学生课程缓考申请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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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十二、档案

查询利用服

务

20

为毕业生提供成绩

单、录取名册、毕业

名册等档案材料

31

十三、校外

人员及车辆

入校申请

21 校外车辆入校申请 32

十四、校内

公共场馆使

用申请

22
校内教学场馆使用

申请
33

十五、毕业

生档案邮寄

查询

23
毕业生档案邮寄查

询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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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不找关系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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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地点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

1 党政办公室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服务中心 502 室 0417-2211066

2 学生工作处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服务中心 207 室 0417-2211088

3 教务处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服务中心 305 室 0417-2211069

4 档案馆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档案馆 103 室 0417-2211118

5 安全保卫处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服务中心 118 室 0417-2211114

6 就业指导处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服务中心 106 室 0417-2211098

7 团委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服务中心 205 室 0417-22110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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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规办事业务指南

一、免学费、助学金申请服务

1. 免学费申请服务

孤儿大学生可以免交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。

1.1 需提供要件

孤儿证明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1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报到入学之后，将孤儿证复印件及家庭情况说

明上交辅导员。

1.3 办理时限：每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

1.4 温馨提示：请入学后及时与辅导员取得联系，有

问题请拨打电话 0417-2211088 帮助解决。

2. 助学金申请服务

为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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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需提供要件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证明或贫困证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2.2 办理路径

每年 9 月初开学后将证明材料上交辅导员。

2.3 办理时限：每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

2.4 温馨提示：符合条件的同学一定要主动申请国家

助学金，咨询电话：0417-2211088。

二、证明书办理服务

3. 专科生（含中职生部分）在读证明

为在校专科生、中职生开具在读证明。

3.1 需提供要件

身份证原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3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学生到自己所在学院开具学生证明，辅导员签

字并加盖学院公章，学生带着此证明和身份证到综合服务中

心 207 室进行学籍核查，核查无误加盖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学

籍管理章，然后学生带着此证明再到综合服务中心 502 室加

盖学校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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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办理时限：立办立取（周一至周五 8:30-17:00，

节假日和寒暑假休息）

3.4 温馨提示：办理过程中遇到困难，请及时联系学

生工作处老师协调解决，咨询电话：0417-2211088。

4. 专科生毕业证明书补办

为丢失专科毕业证书的毕业生补办毕业证明书。

4.1 需提供要件

①身份证原件、2 张 2 寸蓝底免冠证件照及其电子版（资

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本人补办毕业证明书申请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招生录取名册、《毕业生名册》有申请人姓名页，复

印一张加盖出具部门公章（资料来源：由申请人到学校档案

室提供）

4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服务中心 207 室（学籍

管理部门办事办公室），联系电话：0417-2211088。

①核实无误后，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后，校发文。

②打印毕业证明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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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学信网在线标注。

4.3 办理时限：10 个工作日（周一至周五 8:30-17:00，

节假日和寒暑假休息）

4.4 温馨提示：办理前，申请人请先到学校档案室取

得《毕业生名册》有申请人姓名页，复印并加盖公章。

5. 全日制专科生成绩证明

为全日制专科生开具中文成绩证明。

5.1 需提供要件

①身份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学生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学院申请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所在二级学院）

5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教务处考务办公室（综合服务中心 305），联

系电话：0417-221106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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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内，周一至周五 8:30-16:30

（节假日和寒暑假休息）。

5.4 温馨提示：办理时，请避开节假日和寒暑假。

三、学生休学和复学办理

6. 学生休学办理

休学一般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由辅导员在 OA 系统上

填写休学申请表，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休学。

6.1 需提供要件

《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休学申请表》（获取路径：

http://39.152.225.3:9080/seeyon/main.do?method=main）

6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服务中心 207 室，联系

电话：0417-2211088。

6.3 办理时限：学生离校一周内。

6.4 温馨提示：休学以一学年为期，休学累计不得超

过两次。学生休学期间，不享受在校学习学生待遇。休学期

间因病发生的医疗费用，符合医疗保险的按医疗保险规定办

理。

http://39.152.225.3:9080/seeyon/main.do?method=ma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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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学生复学办理

学生休学期满应向学院提出复学申请。学生复学后，必

须到原专业下一年级学习。若原专业已经调整、合并，可转

入调整、合并后的专业学习。若原专业停办，可转入本校与

原专业性质相近专业的下一个年级学习。

7.1 需提供要件

《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复学申请表》（获取路径

http://39.152.225.3:9080/seeyon/main.do?method=main）

7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服务中心 207 室，联系

电话：0417-2211088。

7.3 办理时限：学生休学期满前一周内。

7.4 温馨提示：因伤、病休学的学生，申请复学时，

必须经学校指定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，证明恢复健康，方

可复学。

http://39.152.225.3:9080/seeyon/main.do?method=ma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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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应征入伍（保留学籍、退役复学、学费补偿、学费

减免办理）

8. 应征入伍保留学籍服务

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，服役

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，退役后 2 年内允

许复学或入学。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，可转入本校

其他专业学习，免修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等课程。

8.1 需提供要件

①《入伍通知书》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《入伍保留学籍申请㺘耀习 习

ʃ期间按Ԁ习能间能䄀专

䄀䄀䇳ᬀ二 Ԓ能能렀

申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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㿉研《䄋䄂籑⎓
Ɉ 意ω役正䘀伍䄁ᶰ伍

䄋栀ᆔ 同㌀
㿉

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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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应征入伍退役复学办理服务

入伍学生退伍两年内需向学校提出复学申请，办理复学

手续。

9.1 需提供要件

①《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复学申请表》（获取路径：

http://39.152.225.3:9080/seeyon/main.do?method=main）

②退伍证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9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服务中心 207 室，联系

电话：0417-2211088。

9.3 办理时限：学生退伍后两年内，在每年春、秋季

学期学生开学当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受理。

9.4 温馨提示：此规定适用于被我校高职统招正式录

取，参军入伍退役复学后申请复学。

10. 服兵役学费补偿申请服务

根据国家政策，大学生入伍可以对入伍前已缴纳的学费

进行补偿（退学费），退役回学校就读的学生复学后的学费

给予减免。此两项均需学生本人申请并办理手续后才能生

http://39.152.225.3:9080/seeyon/main.do?method=ma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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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。

10.1 需提供要件

入伍通知书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

I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在征兵网填报下载）

10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学生将《申请表》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发

回学校，由学校财务处复核金额合格后盖章，再由校武装部

审核合格后盖章留存，统一上报省厅，待拨款到位后向学生

补偿学费。

10.3 办理时限：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，9 月 1 日至 10

月 20 日

10.4 温馨提示：此规定适用于对入伍前已缴纳的学费

进行补偿（退学费），退役回学校就读的学生复学后的学费

给予减免。咨询电话：0417-2211088。

11. 退役士兵学费减免申请

根据国家政策，大学生入伍可以对入伍前已缴纳的学费

进行补偿（退学费），退役回学校就读的学生复学后的学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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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减免。此两项均需学生本人申请并办理手续后才能生

效。

11.1 需提供要件

退役证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

Ⅱ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在征兵网填报下载）

11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学生将《申请表》原件和退役证复印件发回学

校，由学校财务处复核金额合格后盖章，再由校武装部审核

合格后盖章留存，统一上报省厅，待拨款到位后为学生免除

学费。

11.3 办理时限：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，9 月 1 日至 10

月 20 日。

11.4 温馨提示：此规定适用于对入伍前已缴纳的学费

进行补偿（退学费），退役回学校就读的学生复学后的学费

给予减免。咨询电话：0417-221108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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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助学贷款办理

12. 办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、中国银行国家

助学贷款

学校每学年初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回执录入工作，保障办

理助学贷款学生能够及时完成贷款程序。

12.1 需提供材料

①贷款申请回执校验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申请贷款金额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学费、住宿费金额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国家助学贷款受理证明照片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12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开学后立即将生源地助学贷款回执单交给辅导

员，并在左上角标注贷款金额，学费及住宿费金额。

12.3 办理时限：9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（生源地贷款回

执录入系统开通后，学校定期进行回执录入）

12.4 温馨提示：开学后请及时与辅导员联系，咨询电

话：0417-221108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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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学生证补办

13. 学生证补办申请

学生证是刚入校时由学校签发给本校已获得学籍的学

生的身份证明，是学生在校学习和参加有关活动的重要凭

证。学生凭借学生证外出、旅游，可享受火车、高铁优惠政

策。

13.1 需提供材料

①《学生证补办申请表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一张一寸免冠照片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13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学生工作部综合办公室

13.3 办理时限：工作日内

13.4 温馨提示：避免因材料不规范或缺失造成往返奔

波，建议您办理前咨询辅导员或拨打电话 0417-2211088 咨

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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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勤工助学岗位申请

14. 勤工助学岗位申请

学校每学期初开展勤工助学岗位招聘工作，并定期发布

新勤工助学岗位信息，在校高职学段学生可自行申请勤工助

学岗位。

14.1 需提供材料

①勤工助学岗位申请表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勤工助学岗位承诺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14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勤工助学招聘开始后，将材料递交所在学院学

生科，咨询电话：0417-2211088。

14.3 办理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
14.4 温馨提示：提交申请后，用工单位将对意向学生

进行电话沟通并确定面试时间，请各位同学保证电话畅通。

八、专科生转专业办理

15. 专科生转专业办理

15.1 需提供要件



25

《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申请审批表》（一式五份）（资

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15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服务中心 207 室。联系

电话：0417-2211088。

15.3 办理时限：注册学籍半年后（第一学年第二学期）

第一教学周内。

15.4 温馨提示：申请转专业学生应慎重对待转专业，

慎重考虑本人能否完成新专业培养方案的课程学习，一旦审

批通过转入新专业，不得放弃。

九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16.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16.1 需提供要件

①提前告知，招生与就业处在向新生寄送高校本专科学

生资助政策简介和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（资料

来源：招生与就业处）

②学生申请，学生本人或监护人在学校发布公告起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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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时限内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综合反映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的

《申请表》。申请人书面承诺，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

特殊群体学生应提交由县级以上相关部门核发的扶贫卡（扶

贫手册）、低保证、儿童福利证、特殊人员救助供养证、残

疾证等真实、有效证件或复印件。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学院认定，年级（专业或班级）学生认定评议小组组

织回收学生提交的《申请表》或其他有效证件等相关材料，

在结合认定依据、标准和学生日常消费等情况的基础上对申

请人进行评议，初步提出本年级（专业或班级）各档次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名单，报学院认定工作组审核。学院认定工作

组负责汇总审核年级（专业或班级）认定评议小组提出的学

生名单，报学生工作部。（资料来源：学院认定工作组）

④结果公示，学院认定工作组审核通过后，将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名单及档次，以适当方式、在适当范围内公示 5 个

工作日。（资料来源：学院认定工作组）

⑤质疑处理，公示期间，如师生有异议，可通过有效方

式向所在学院认定工作组提出质疑。认定工作组在接到异议

材料的 3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如对学院认定工作组的答复

仍有异议，可通过有效方式向学生工作部提请复核。学生工

作部在接到复议提请的 3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（资料来源：

学院认定工作组、学生工作部）

⑥建档备案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学生工作部汇总各学院

审核通过的学生名单，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，

并及时向辽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报告。学生工作部统一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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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，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、

连同学生的《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、资助资金发放明细等统

一存档，按要求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。（资料来

源：学院认定工作组、学生工作部）

16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各学院学生科，咨询电话：0417-2211088。

16.3 办理时限：每学年一次，新学年开学初一个月内，

完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。

16.4 温馨提示：学生本人或监护人在学校发布公告起

的规定时限内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综合反映学生家庭经济情

况的《申请表》。特殊群体学生应提交由县级以上相关部门

核发的扶贫卡（扶贫手册）、低保证、儿童福利证、特殊人

员救助供养证、残疾证等真实、有效证件或复印件。

十、学籍信息变更

17. 学籍信息变更

学生在校期间修改或变更身份信息的，由学生本人提供

合法性证明，学校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确认后更改，学

信网保留更改前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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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历注册并提供网上查询后，学校不得变更证书内容及

注册信息，不再受理学生信息变更事宜。注册信息确有错误

的，须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确认后方可修改。

17.1 需提供要件

①身份证原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学生证原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支撑变更学籍信息对应的佐证材料，例如更改姓名需

要提供派出所出具的《公民姓名变更（更正）证明》（资料

来源：申请人）

17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服务中心 207 室。

17.3 办理时限：校长办公会通过后学信网操作即刻生

效（校级审核），视上级审核部门工作进度而定（省级审核

/教育部审核）

17.4 温馨提示：为避免因材料不规范或缺失造成往返

奔波，建议您提前拨打咨询电话 0417-2211088 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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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学生课程免修、缓考申请

18.学生课程免修申请

学校学分制管理办法第五章补考、缓考、重修与免修第

十六条免修规定： (1)入伍前已被我校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

或者正在我校就读的退役士兵，退出现役后 2 年内允许入学

或者复学，入学后或者复学期间可以免修大学体育与健康、

军事训练课程，直接获得学分。(2)因残疾和患慢性病不能

参加正常体育课学习的学生，须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由学校指

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，经体育部同意，报教务

处备案，可免修体育课程。

18.1 需提供要件

《课程免修申请表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（获取路径：

学生处）。

18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学生所在教学单位审批——马克思主义学院/

体育部审批——学生处审批——教务处审批。联系电话：

0417-2211069。

18.3 办理时限：开课前一学期第 15～16 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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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4 温馨提示：退伍军人申请免修军事技能、军事理

论、体育课程，需提供本人退伍证作为佐证材料。

19.学生课程缓考申请

学生完成了任课教师对出勤、作业、实践环节的要求，

但因病或特殊原因可申请“缓考”；学生在当学期被“取消

考试资格”者不可以申请“缓考”。

19.1 需提供要件

①《学生缓考申请审批表》（资料来源：OA）

② 病休医学诊断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19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学生本人申请——辅导员申报——学生所在部

门审批——教务处审批——反馈相关任课教师。联系电话：

0417-2211069。

19.3 办理时限

每学期考试开始前一星期。

19.4 温馨提示

学生因病或其他原因无法到校办理缓考申请，可请班级

辅导员或同学代理。因病缓考学生的医学诊断应由二级甲等

医院开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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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档案查询利用服务

20.为毕业生提供成绩单、录取名册、毕业名册等档案

材料。

毕业生可根据需要向学校档案馆提出申请办理。

20.1 需提供要件

①有效身份证原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毕业证书原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20.2 办理路径

①现场办：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新海大街 222号，营口

职业技术学院档案馆 103室。

②电话办：联系电话 0417-2211118、2211120。

20.3 办理时限：

①现场办：立办立取。

②电话办：3 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
③寒暑假期间：10 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
20.4 温馨提示：

①为避免因材料不规范或缺失造成往返奔波，建议您优

先选择“电话咨询办理”方式。



32

②我们可以为市外的申请人提供邮寄方式，以顺丰速运

到付的方式邮寄档案材料。

③成绩单、录取名册、毕业名册等档案材料，由学校档

案馆开具后，需要到学校办公室加盖学校公章。

十三、校外人员及车辆入校申请

21.校外车辆入校申请

21.1 需提供要件

身份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21.2 办理路径

①网上办：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OA 审批申请（路径：

http://39.152.225.3:9080/seeyon/main.do?method=main）。

②电话办：用人单位拨打 0417-2211114。

③现场办：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安全保卫处（综合服务中

心 118 办公室）。

21.3 办理时限：现场办（工作日 5 分钟），网上办、

电话办（不限）。

21.4 温馨提示：办理过程中发生问题，可咨询电话

0417-2211114。

http://39.152.225.3:9080/seeyon/main.do?method=ma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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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校内公共场馆使用申请

22. 校内教学场馆使用申请

22.1 需提供要件

①活动使用方案。（资料来源：申请部门）

②《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资源使用（校内、 校外）

申请表》。（资料来源：OA 办公系统）

（http://39.152.225.3:9080/seeyon/main.do?method=main）

22.2 办理路径

网上办：场馆使用部门通过 OA 提出申请——主管领导

审批——教务处备案。

22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。

22.4 温馨提示：为避免因时间安排等造成往返奔波，

可提前与教务处沟通，联系电话：0417-2211069。

十五、毕业生档案邮寄查询

23. 毕业生档案邮寄查询

23.1 需提供要件

1 身份证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http://39.152.225.3:9080/seeyon/main.do?method=ma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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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提供学生本人在校学院、专业、班级、学号、姓名、

联系电话等信息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23.2 办理路径

①现场办：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指导处（综合服务中

心 106）。

②电话办：拨打电话 0417-2211098。

23.3 办理时限:工作日（当日或次日完成）

23.4 温馨提示：为避免因材料不规范或缺失造成往返

奔波，建议您提前拨打咨询电话 0417-2211098 确认。

十六、毕业生团员团关系转出申请

24. 毕业生团员团关系转出申请

24.1 需提供要件

身份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24.2 办理路径

网上办：在智慧团建微信小程序或者电脑浏览器中搜索

“智慧团建”(https://zhtj.youth.cn/zhtj/)或者个别手

机浏览器可以调成电脑版进入智慧团建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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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3 办理时限：立即办理

24.4 温馨提示：办理过程中有问题可拨打咨询电话

0417-221108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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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禁办事项清单

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

一、违规申请免学

费、助学金

1.非学校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2.申请文件有虚假内容、非全日制学生

二、违规申请证明书

办理
已办理过毕业证明书或材料不全者

三、违规申请复学
累计达到最高两年休学期限，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

复学申请，禁止办理复学

四、违规申请退役复

学

退役已达两年，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复学申请，禁

止办理复学

五、违规申请勤工助

学岗位

申请文件有虚假内容、非全日制学生、非高职学段

学生

六、违规申请确认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

1.未提出或未按规定提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

请的学生.

2.不符合申请办理流程。

七、违规申请课程重

修、免修、缓考

1.超过最高学习年限（五年以上）禁止办理重修、

免修、缓考申请

2.结业学生禁止办理重修、免修、缓考申请

八、违规办理档案查

询利用服务

1.办理人提供虚假证件的

2.经核实未经本人同意私自调取他人档案信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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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

九、违规申请校外人

员及车辆入校

1.申请材料不全

2.材料不规范

3.不符合申请办理流程

十、违规申请校内公

共场馆使用

1.无活动举办单位

2.场馆中心设备损坏，需要进行维修，暂停使用

3.没有通过学校审批

禁办事项存在禁办情形中的任意一种即禁止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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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缺办理事项清单

序号 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

1 证明书办理 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 申请人提供

2 学生证补办 学生本人信息 申请人提供

3 学生证更改乘车区间

新家庭住址所在地户籍管

理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

料

申请人提供

4 勤工助学岗位申请

申请表学生照片 申请人提供

勤工助学岗位承诺书 申请人提供

补正期限：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

注：一个业务事项涉及多种可容缺资料的，可同时容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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